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重訴字第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韓乙綺

0000000000000000

                    （歿前）住○○市○○區○○路000巷000

號14樓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彥志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

字第33132號、112年度偵字第2882、15190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韓乙綺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被告江宗榮（由本院另行審結）、廖美玲（已歿，其所涉詐

欺等罪嫌，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夫妻，渠等以廖美

玲為首統籌運作，與被告韓乙綺、藍麗華（其2人均由本院

另行審結）共同組成「江媽炒房團」之犯罪組織，於臺北

市、新北市等地與不同建商合作，簽署不動產代銷合作契

約，協助各建商銷售不動產並從中賺取佣金；被告劉賴偉、

劉柏廷（其2人均由本院另行審結）則係父子，分別擔任金

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富公司）之董事長、董事，以

建造、銷售房產牟利為業。緣於民國104年起，「江媽炒房

團」與被告劉賴偉、劉柏廷合作，約定由「江媽炒房團」銷

售尚未售出金富公司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至106

號門牌址興建之「金富帝寶」、新北市○○區○○路0段000

巷0號至8號之1門牌址興建之「金富臻品」，及新北市○○

區○○路000巷0號至18號門牌址興建之「金富天廈」等建案

之餘戶，「江媽炒房團」遂透過被告韓乙綺、藍麗華招攬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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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多次招開說明會、投資講座，由廖美玲、被告江宗榮擔

任講師，以金富公司提供之「建商無息借款」、「享受購屋

補貼金」等銷售方案為基礎，向附表一、二所示之人佯稱：

「低頭款買房，建商2年無息借款，1年後房價上漲可協助轉

增貸，增貸還款予建商」（被告江宗榮、韓乙綺、藍麗華等

所涉向附表一、二所示之人宣稱轉增貸而涉詐欺等部分，均

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與銀行關係良好，可協助獲

取高成數貸款」等語，而吸引附表一、二所示之人購買上開

建案，詎「江媽炒房團」所屬成員、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16

之人（附表一所示編號2、7、9至11、14至16之人所涉詐欺

等犯行，均由檢察官另為緩起訴處分）均明知個人向銀行申

貸款項，須提供真實之財力文件，俟銀行徵信審核個人償債

能力及不動產鑑估價值等條件後，始能撥款予貸款人，為貪

得佣金、或購買房屋，「江媽炒房團」成員竟共同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利益，基於加重詐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

絡，指示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13之人製作失效定存單；指示

或協助附表一所示編號3、13至16之人，填載或製作附表一

所示之不實資料；趁不知情之附表一所示編號17之人（附表

一所示編號17之人所涉詐欺等犯嫌，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

分）於辦理貸款時，提交先前由被告江宗榮完成之附表一所

示不實文件，供貸款人員審核，附表一所示編號1、2、4至1

2之人則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依

指示辦理並取得之失效定存單；附表一所示編號3、13至16

之人則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行使偽造私

文書之犯意，依指示填載附表一所示之不實資料，或協議由

「江媽炒房團」所屬成員製作不實文件後，提交銀行，致附

表所示申貸銀行之核貸人員陷於錯誤，而核貸附表一所示1

至17之金額與借款人。嗣附表一所示之人取得貸款，或附表

二所示之人因之購買上開房地後，被告劉賴偉、劉柏廷即要

求附表一、二所示之客戶就未清償屋款部分（房屋售價扣除

銀行核貸款項、頭期款），簽訂「無息貸款合約書」向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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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借款，及簽發該借款金額1.2倍之商業本票（被告劉賴

偉、劉柏廷所涉重利罪嫌，均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

並另自廖美玲處取得附表所示一、二所示之人之個人印章、

不限用途印鑑證明後，明知買家未授權將房屋設定第二順位

抵押權予金富公司，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未

經買家同意，委由不知情之代書向地政機關辦理最高限額抵

押權設定登記，倘2年借款到期買家無力還款，被告劉賴

偉、劉柏廷則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房屋拍賣，致附表一、二

所示之人喪失房屋所有權等損害。因認被告韓乙綺就附表一

所示編號1至12部分所為，及附表一所示編號13至17部分所

為，分別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

織、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

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違反銀行法第125

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且犯罪所得達1億元以上等罪嫌等

語。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又不受理之判決，得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分別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

　　7條所明定。

三、查本案經公訴人於113年8月27日提起公訴，於同年10月4日

繫屬本院，惟被告韓乙綺於本案繫屬本院後之114年1月17日

死亡等情，此有起訴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4日

新北檢貞愛111偵33132字第1139126515號函上本院收文日期

章戳印、被告韓乙綺之個人基本資料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在卷可查，依前開說明，爰就被告韓乙綺被訴部分

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娟

　　　　　　　　　

　　　　　　　　　　　　　　　　　　　法　官　王玲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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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莊婷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旻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附表一：向銀行提出不實文件申請貸款之人及情形

附表二：其餘買家

編號 姓名(被告) 提出不實文件內容 申貸銀行 申貸日期 核貸日期 貸款金額

(新臺幣)

1 林璟薇 失效定存單 聯邦銀行 106年9月18日 106年9月29日 1,950萬元

2 王百祿 失效定存單 聯邦銀行 106年10月15日 106年10月31日 1,900萬元

3 洪錦鶴 1、失效定存單

2、偽造之在職證明

3、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薪資

板信銀行 106年8月21日 106年9月5日 1,500萬元

4 孟光恭 失效定存單 台新銀行 106年6月27日 106年7月28日 1,350萬元

5 陳乃立 失效定存單 台新銀行 106年2月23日 106年3月22日 1,945萬元

6 葉純汝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9月11日 106年10月3日 1,500萬元

7 吳宗徽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10月6日 106年11月15日 1,450萬元

8 吳沛玲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8月2日 106年8月22日 1,500萬元

9 林逸昕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8月21日 106年10月12日 1,480萬元

10 李淑娟

(借保人)

失效定存單

11 韓曜安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9月8日 106年10月12日 1,400萬元

12 韓君豪

(借保人)

失效定存單

13 陳志豪 1、偽造定存單

2、失效定存單

聯邦銀行 107年5月28日 107年7月2日 1,900萬元

14 蘇信修 1、不實之年度扣繳憑證

2、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

永豐銀行 104年7月17日 104年8月11日 2,634萬元

15 蔡豐覬 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薪資 永豐銀行 105年間 105年7月20日 2,360萬元

16 林晁旭 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 永豐銀行 105年4月29日 105年5月27日 2,195萬元

17 蔡慧賢 偽造定存單 土地銀行 108年3月5日 108年4月12日 2,250萬元

總額 2億7,180萬元

18 陳筱惠

19 劉月琇

20 劉芯鈴

21 魏偉恩

22 彭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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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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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重訴字第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韓乙綺


                    （歿前）住○○市○○區○○路000巷000號14樓


選任辯護人  林彥志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3132號、112年度偵字第2882、151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韓乙綺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被告江宗榮（由本院另行審結）、廖美玲（已歿，其所涉詐欺等罪嫌，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夫妻，渠等以廖美玲為首統籌運作，與被告韓乙綺、藍麗華（其2人均由本院另行審結）共同組成「江媽炒房團」之犯罪組織，於臺北市、新北市等地與不同建商合作，簽署不動產代銷合作契約，協助各建商銷售不動產並從中賺取佣金；被告劉賴偉、劉柏廷（其2人均由本院另行審結）則係父子，分別擔任金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富公司）之董事長、董事，以建造、銷售房產牟利為業。緣於民國104年起，「江媽炒房團」與被告劉賴偉、劉柏廷合作，約定由「江媽炒房團」銷售尚未售出金富公司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至106號門牌址興建之「金富帝寶」、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至8號之1門牌址興建之「金富臻品」，及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至18號門牌址興建之「金富天廈」等建案之餘戶，「江媽炒房團」遂透過被告韓乙綺、藍麗華招攬買家，多次招開說明會、投資講座，由廖美玲、被告江宗榮擔任講師，以金富公司提供之「建商無息借款」、「享受購屋補貼金」等銷售方案為基礎，向附表一、二所示之人佯稱：「低頭款買房，建商2年無息借款，1年後房價上漲可協助轉增貸，增貸還款予建商」（被告江宗榮、韓乙綺、藍麗華等所涉向附表一、二所示之人宣稱轉增貸而涉詐欺等部分，均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與銀行關係良好，可協助獲取高成數貸款」等語，而吸引附表一、二所示之人購買上開建案，詎「江媽炒房團」所屬成員、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16之人（附表一所示編號2、7、9至11、14至16之人所涉詐欺等犯行，均由檢察官另為緩起訴處分）均明知個人向銀行申貸款項，須提供真實之財力文件，俟銀行徵信審核個人償債能力及不動產鑑估價值等條件後，始能撥款予貸款人，為貪得佣金、或購買房屋，「江媽炒房團」成員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加重詐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指示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13之人製作失效定存單；指示或協助附表一所示編號3、13至16之人，填載或製作附表一所示之不實資料；趁不知情之附表一所示編號17之人（附表一所示編號17之人所涉詐欺等犯嫌，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於辦理貸款時，提交先前由被告江宗榮完成之附表一所示不實文件，供貸款人員審核，附表一所示編號1、2、4至12之人則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依指示辦理並取得之失效定存單；附表一所示編號3、13至16之人則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依指示填載附表一所示之不實資料，或協議由「江媽炒房團」所屬成員製作不實文件後，提交銀行，致附表所示申貸銀行之核貸人員陷於錯誤，而核貸附表一所示1至17之金額與借款人。嗣附表一所示之人取得貸款，或附表二所示之人因之購買上開房地後，被告劉賴偉、劉柏廷即要求附表一、二所示之客戶就未清償屋款部分（房屋售價扣除銀行核貸款項、頭期款），簽訂「無息貸款合約書」向金富公司借款，及簽發該借款金額1.2倍之商業本票（被告劉賴偉、劉柏廷所涉重利罪嫌，均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並另自廖美玲處取得附表所示一、二所示之人之個人印章、不限用途印鑑證明後，明知買家未授權將房屋設定第二順位抵押權予金富公司，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未經買家同意，委由不知情之代書向地政機關辦理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倘2年借款到期買家無力還款，被告劉賴偉、劉柏廷則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房屋拍賣，致附表一、二所示之人喪失房屋所有權等損害。因認被告韓乙綺就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12部分所為，及附表一所示編號13至17部分所為，分別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違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且犯罪所得達1億元以上等罪嫌等語。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又不受理之判決，得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分別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
　　7條所明定。
三、查本案經公訴人於113年8月27日提起公訴，於同年10月4日繫屬本院，惟被告韓乙綺於本案繫屬本院後之114年1月17日死亡等情，此有起訴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4日新北檢貞愛111偵33132字第1139126515號函上本院收文日期章戳印、被告韓乙綺之個人基本資料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依前開說明，爰就被告韓乙綺被訴部分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娟
　　　　　　　　　
　　　　　　　　　　　　　　　　　　　法　官　王玲櫻
　　　　　　　　　
　　　　　　　　　　　　　　　　　　　法　官　莊婷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旻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附表一：向銀行提出不實文件申請貸款之人及情形
		編號

		姓名(被告)

		提出不實文件內容

		申貸銀行

		申貸日期

		核貸日期

		貸款金額
(新臺幣)



		1

		林璟薇

		失效定存單

		聯邦銀行

		106年9月18日

		106年9月29日

		1,950萬元



		2

		王百祿

		失效定存單

		聯邦銀行

		106年10月15日

		106年10月31日

		1,900萬元



		3

		洪錦鶴

		1、失效定存單
2、偽造之在職證明
3、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薪資

		板信銀行

		106年8月21日

		106年9月5日

		1,500萬元



		4

		孟光恭

		失效定存單

		台新銀行

		106年6月27日

		106年7月28日

		1,350萬元



		5

		陳乃立

		失效定存單

		台新銀行

		106年2月23日

		106年3月22日

		1,945萬元



		6

		葉純汝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9月11日

		106年10月3日

		1,500萬元



		7

		吳宗徽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10月6日

		106年11月15日

		1,450萬元



		8

		吳沛玲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8月2日

		106年8月22日

		1,500萬元



		9

		林逸昕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8月21日

		106年10月12日

		1,480萬元



		10

		李淑娟
(借保人)

		失效定存單

		


		


		


		




		11

		韓曜安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9月8日

		106年10月12日

		1,400萬元



		12

		韓君豪
(借保人)

		失效定存單



		


		


		


		




		13

		陳志豪

		1、偽造定存單
2、失效定存單

		聯邦銀行

		107年5月28日

		107年7月2日

		1,900萬元



		14

		蘇信修

		1、不實之年度扣繳憑證
2、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

		永豐銀行

		104年7月17日

		104年8月11日

		2,634萬元



		15

		蔡豐覬

		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薪資

		永豐銀行

		105年間

		105年7月20日

		2,360萬元



		16

		林晁旭

		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

		永豐銀行

		105年4月29日

		105年5月27日

		2,195萬元



		17

		蔡慧賢

		偽造定存單

		土地銀行

		108年3月5日

		108年4月12日

		2,250萬元



		總額

		


		


		


		


		


		2億7,180萬元







附表二：其餘買家
		18

		陳筱惠



		19

		劉月琇



		20

		劉芯鈴



		21

		魏偉恩



		22

		彭萬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重訴字第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韓乙綺

                    （歿前）住○○市○○區○○路000巷000號14樓

選任辯護人  林彥志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
字第33132號、112年度偵字第2882、15190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韓乙綺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被告江宗榮（由本院另行審結）、廖美玲（已歿，其所涉詐
    欺等罪嫌，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夫妻，渠等以廖美
    玲為首統籌運作，與被告韓乙綺、藍麗華（其2人均由本院
    另行審結）共同組成「江媽炒房團」之犯罪組織，於臺北市
    、新北市等地與不同建商合作，簽署不動產代銷合作契約，
    協助各建商銷售不動產並從中賺取佣金；被告劉賴偉、劉柏
    廷（其2人均由本院另行審結）則係父子，分別擔任金富建
    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富公司）之董事長、董事，以建造
    、銷售房產牟利為業。緣於民國104年起，「江媽炒房團」
    與被告劉賴偉、劉柏廷合作，約定由「江媽炒房團」銷售尚
    未售出金富公司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至106號門牌址
    興建之「金富帝寶」、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至8號之
    1門牌址興建之「金富臻品」，及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
    至18號門牌址興建之「金富天廈」等建案之餘戶，「江媽炒
    房團」遂透過被告韓乙綺、藍麗華招攬買家，多次招開說明
    會、投資講座，由廖美玲、被告江宗榮擔任講師，以金富公
    司提供之「建商無息借款」、「享受購屋補貼金」等銷售方
    案為基礎，向附表一、二所示之人佯稱：「低頭款買房，建
    商2年無息借款，1年後房價上漲可協助轉增貸，增貸還款予
    建商」（被告江宗榮、韓乙綺、藍麗華等所涉向附表一、二
    所示之人宣稱轉增貸而涉詐欺等部分，均由檢察官另為不起
    訴處分)、「與銀行關係良好，可協助獲取高成數貸款」等
    語，而吸引附表一、二所示之人購買上開建案，詎「江媽炒
    房團」所屬成員、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16之人（附表一所示
    編號2、7、9至11、14至16之人所涉詐欺等犯行，均由檢察
    官另為緩起訴處分）均明知個人向銀行申貸款項，須提供真
    實之財力文件，俟銀行徵信審核個人償債能力及不動產鑑估
    價值等條件後，始能撥款予貸款人，為貪得佣金、或購買房
    屋，「江媽炒房團」成員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
    於加重詐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指示附表一所示
    編號1至13之人製作失效定存單；指示或協助附表一所示編
    號3、13至16之人，填載或製作附表一所示之不實資料；趁
    不知情之附表一所示編號17之人（附表一所示編號17之人所
    涉詐欺等犯嫌，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於辦理貸款時，
    提交先前由被告江宗榮完成之附表一所示不實文件，供貸款
    人員審核，附表一所示編號1、2、4至12之人則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依指示辦理並取得之失
    效定存單；附表一所示編號3、13至16之人則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依指示
    填載附表一所示之不實資料，或協議由「江媽炒房團」所屬
    成員製作不實文件後，提交銀行，致附表所示申貸銀行之核
    貸人員陷於錯誤，而核貸附表一所示1至17之金額與借款人
    。嗣附表一所示之人取得貸款，或附表二所示之人因之購買
    上開房地後，被告劉賴偉、劉柏廷即要求附表一、二所示之
    客戶就未清償屋款部分（房屋售價扣除銀行核貸款項、頭期
    款），簽訂「無息貸款合約書」向金富公司借款，及簽發該
    借款金額1.2倍之商業本票（被告劉賴偉、劉柏廷所涉重利
    罪嫌，均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並另自廖美玲處取得
    附表所示一、二所示之人之個人印章、不限用途印鑑證明後
    ，明知買家未授權將房屋設定第二順位抵押權予金富公司，
    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未經買家同意，委由不
    知情之代書向地政機關辦理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倘2
    年借款到期買家無力還款，被告劉賴偉、劉柏廷則向法院聲
    請本票裁定房屋拍賣，致附表一、二所示之人喪失房屋所有
    權等損害。因認被告韓乙綺就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12部分所
    為，及附表一所示編號13至17部分所為，分別係犯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216條、第2
    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
    上共同詐欺取財、違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
    且犯罪所得達1億元以上等罪嫌等語。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又不受理之判決，得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分別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
　　7條所明定。
三、查本案經公訴人於113年8月27日提起公訴，於同年10月4日
    繫屬本院，惟被告韓乙綺於本案繫屬本院後之114年1月17日
    死亡等情，此有起訴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4日
    新北檢貞愛111偵33132字第1139126515號函上本院收文日期
    章戳印、被告韓乙綺之個人基本資料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在卷可查，依前開說明，爰就被告韓乙綺被訴部分
    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娟
　　　　　　　　　
　　　　　　　　　　　　　　　　　　　法　官　王玲櫻
　　　　　　　　　
　　　　　　　　　　　　　　　　　　　法　官　莊婷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旻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附表一：向銀行提出不實文件申請貸款之人及情形
編號 姓名(被告) 提出不實文件內容 申貸銀行 申貸日期 核貸日期 貸款金額 (新臺幣) 1 林璟薇 失效定存單 聯邦銀行 106年9月18日 106年9月29日 1,950萬元 2 王百祿 失效定存單 聯邦銀行 106年10月15日 106年10月31日 1,900萬元 3 洪錦鶴 1、失效定存單 2、偽造之在職證明 3、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薪資 板信銀行 106年8月21日 106年9月5日 1,500萬元 4 孟光恭 失效定存單 台新銀行 106年6月27日 106年7月28日 1,350萬元 5 陳乃立 失效定存單 台新銀行 106年2月23日 106年3月22日 1,945萬元 6 葉純汝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9月11日 106年10月3日 1,500萬元 7 吳宗徽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10月6日 106年11月15日 1,450萬元 8 吳沛玲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8月2日 106年8月22日 1,500萬元 9 林逸昕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8月21日 106年10月12日 1,480萬元 10 李淑娟 (借保人) 失效定存單     11 韓曜安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9月8日 106年10月12日 1,400萬元 12 韓君豪 (借保人) 失效定存單      13 陳志豪 1、偽造定存單 2、失效定存單 聯邦銀行 107年5月28日 107年7月2日 1,900萬元 14 蘇信修 1、不實之年度扣繳憑證 2、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 永豐銀行 104年7月17日 104年8月11日 2,634萬元 15 蔡豐覬 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薪資 永豐銀行 105年間 105年7月20日 2,360萬元 16 林晁旭 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 永豐銀行 105年4月29日 105年5月27日 2,195萬元 17 蔡慧賢 偽造定存單 土地銀行 108年3月5日 108年4月12日 2,250萬元 總額      2億7,180萬元 
附表二：其餘買家
18 陳筱惠 19 劉月琇 20 劉芯鈴 21 魏偉恩 22 彭萬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重訴字第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韓乙綺


                    （歿前）住○○市○○區○○路000巷000號14樓


選任辯護人  林彥志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3132號、112年度偵字第2882、151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韓乙綺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被告江宗榮（由本院另行審結）、廖美玲（已歿，其所涉詐欺等罪嫌，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夫妻，渠等以廖美玲為首統籌運作，與被告韓乙綺、藍麗華（其2人均由本院另行審結）共同組成「江媽炒房團」之犯罪組織，於臺北市、新北市等地與不同建商合作，簽署不動產代銷合作契約，協助各建商銷售不動產並從中賺取佣金；被告劉賴偉、劉柏廷（其2人均由本院另行審結）則係父子，分別擔任金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富公司）之董事長、董事，以建造、銷售房產牟利為業。緣於民國104年起，「江媽炒房團」與被告劉賴偉、劉柏廷合作，約定由「江媽炒房團」銷售尚未售出金富公司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至106號門牌址興建之「金富帝寶」、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至8號之1門牌址興建之「金富臻品」，及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至18號門牌址興建之「金富天廈」等建案之餘戶，「江媽炒房團」遂透過被告韓乙綺、藍麗華招攬買家，多次招開說明會、投資講座，由廖美玲、被告江宗榮擔任講師，以金富公司提供之「建商無息借款」、「享受購屋補貼金」等銷售方案為基礎，向附表一、二所示之人佯稱：「低頭款買房，建商2年無息借款，1年後房價上漲可協助轉增貸，增貸還款予建商」（被告江宗榮、韓乙綺、藍麗華等所涉向附表一、二所示之人宣稱轉增貸而涉詐欺等部分，均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與銀行關係良好，可協助獲取高成數貸款」等語，而吸引附表一、二所示之人購買上開建案，詎「江媽炒房團」所屬成員、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16之人（附表一所示編號2、7、9至11、14至16之人所涉詐欺等犯行，均由檢察官另為緩起訴處分）均明知個人向銀行申貸款項，須提供真實之財力文件，俟銀行徵信審核個人償債能力及不動產鑑估價值等條件後，始能撥款予貸款人，為貪得佣金、或購買房屋，「江媽炒房團」成員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加重詐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指示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13之人製作失效定存單；指示或協助附表一所示編號3、13至16之人，填載或製作附表一所示之不實資料；趁不知情之附表一所示編號17之人（附表一所示編號17之人所涉詐欺等犯嫌，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於辦理貸款時，提交先前由被告江宗榮完成之附表一所示不實文件，供貸款人員審核，附表一所示編號1、2、4至12之人則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依指示辦理並取得之失效定存單；附表一所示編號3、13至16之人則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依指示填載附表一所示之不實資料，或協議由「江媽炒房團」所屬成員製作不實文件後，提交銀行，致附表所示申貸銀行之核貸人員陷於錯誤，而核貸附表一所示1至17之金額與借款人。嗣附表一所示之人取得貸款，或附表二所示之人因之購買上開房地後，被告劉賴偉、劉柏廷即要求附表一、二所示之客戶就未清償屋款部分（房屋售價扣除銀行核貸款項、頭期款），簽訂「無息貸款合約書」向金富公司借款，及簽發該借款金額1.2倍之商業本票（被告劉賴偉、劉柏廷所涉重利罪嫌，均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並另自廖美玲處取得附表所示一、二所示之人之個人印章、不限用途印鑑證明後，明知買家未授權將房屋設定第二順位抵押權予金富公司，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未經買家同意，委由不知情之代書向地政機關辦理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倘2年借款到期買家無力還款，被告劉賴偉、劉柏廷則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房屋拍賣，致附表一、二所示之人喪失房屋所有權等損害。因認被告韓乙綺就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12部分所為，及附表一所示編號13至17部分所為，分別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違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且犯罪所得達1億元以上等罪嫌等語。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又不受理之判決，得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分別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
　　7條所明定。
三、查本案經公訴人於113年8月27日提起公訴，於同年10月4日繫屬本院，惟被告韓乙綺於本案繫屬本院後之114年1月17日死亡等情，此有起訴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4日新北檢貞愛111偵33132字第1139126515號函上本院收文日期章戳印、被告韓乙綺之個人基本資料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依前開說明，爰就被告韓乙綺被訴部分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娟
　　　　　　　　　
　　　　　　　　　　　　　　　　　　　法　官　王玲櫻
　　　　　　　　　
　　　　　　　　　　　　　　　　　　　法　官　莊婷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旻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附表一：向銀行提出不實文件申請貸款之人及情形
		編號

		姓名(被告)

		提出不實文件內容

		申貸銀行

		申貸日期

		核貸日期

		貸款金額
(新臺幣)



		1

		林璟薇

		失效定存單

		聯邦銀行

		106年9月18日

		106年9月29日

		1,950萬元



		2

		王百祿

		失效定存單

		聯邦銀行

		106年10月15日

		106年10月31日

		1,900萬元



		3

		洪錦鶴

		1、失效定存單
2、偽造之在職證明
3、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薪資

		板信銀行

		106年8月21日

		106年9月5日

		1,500萬元



		4

		孟光恭

		失效定存單

		台新銀行

		106年6月27日

		106年7月28日

		1,350萬元



		5

		陳乃立

		失效定存單

		台新銀行

		106年2月23日

		106年3月22日

		1,945萬元



		6

		葉純汝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9月11日

		106年10月3日

		1,500萬元



		7

		吳宗徽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10月6日

		106年11月15日

		1,450萬元



		8

		吳沛玲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8月2日

		106年8月22日

		1,500萬元



		9

		林逸昕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8月21日

		106年10月12日

		1,480萬元



		10

		李淑娟
(借保人)

		失效定存單

		


		


		


		




		11

		韓曜安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9月8日

		106年10月12日

		1,400萬元



		12

		韓君豪
(借保人)

		失效定存單



		


		


		


		




		13

		陳志豪

		1、偽造定存單
2、失效定存單

		聯邦銀行

		107年5月28日

		107年7月2日

		1,900萬元



		14

		蘇信修

		1、不實之年度扣繳憑證
2、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

		永豐銀行

		104年7月17日

		104年8月11日

		2,634萬元



		15

		蔡豐覬

		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薪資

		永豐銀行

		105年間

		105年7月20日

		2,360萬元



		16

		林晁旭

		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

		永豐銀行

		105年4月29日

		105年5月27日

		2,195萬元



		17

		蔡慧賢

		偽造定存單

		土地銀行

		108年3月5日

		108年4月12日

		2,250萬元



		總額

		


		


		


		


		


		2億7,180萬元







附表二：其餘買家
		18

		陳筱惠



		19

		劉月琇



		20

		劉芯鈴



		21

		魏偉恩



		22

		彭萬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重訴字第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韓乙綺

                    （歿前）住○○市○○區○○路000巷000號14樓

選任辯護人  林彥志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3132號、112年度偵字第2882、151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韓乙綺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被告江宗榮（由本院另行審結）、廖美玲（已歿，其所涉詐欺等罪嫌，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為夫妻，渠等以廖美玲為首統籌運作，與被告韓乙綺、藍麗華（其2人均由本院另行審結）共同組成「江媽炒房團」之犯罪組織，於臺北市、新北市等地與不同建商合作，簽署不動產代銷合作契約，協助各建商銷售不動產並從中賺取佣金；被告劉賴偉、劉柏廷（其2人均由本院另行審結）則係父子，分別擔任金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富公司）之董事長、董事，以建造、銷售房產牟利為業。緣於民國104年起，「江媽炒房團」與被告劉賴偉、劉柏廷合作，約定由「江媽炒房團」銷售尚未售出金富公司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至106號門牌址興建之「金富帝寶」、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至8號之1門牌址興建之「金富臻品」，及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至18號門牌址興建之「金富天廈」等建案之餘戶，「江媽炒房團」遂透過被告韓乙綺、藍麗華招攬買家，多次招開說明會、投資講座，由廖美玲、被告江宗榮擔任講師，以金富公司提供之「建商無息借款」、「享受購屋補貼金」等銷售方案為基礎，向附表一、二所示之人佯稱：「低頭款買房，建商2年無息借款，1年後房價上漲可協助轉增貸，增貸還款予建商」（被告江宗榮、韓乙綺、藍麗華等所涉向附表一、二所示之人宣稱轉增貸而涉詐欺等部分，均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與銀行關係良好，可協助獲取高成數貸款」等語，而吸引附表一、二所示之人購買上開建案，詎「江媽炒房團」所屬成員、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16之人（附表一所示編號2、7、9至11、14至16之人所涉詐欺等犯行，均由檢察官另為緩起訴處分）均明知個人向銀行申貸款項，須提供真實之財力文件，俟銀行徵信審核個人償債能力及不動產鑑估價值等條件後，始能撥款予貸款人，為貪得佣金、或購買房屋，「江媽炒房團」成員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加重詐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指示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13之人製作失效定存單；指示或協助附表一所示編號3、13至16之人，填載或製作附表一所示之不實資料；趁不知情之附表一所示編號17之人（附表一所示編號17之人所涉詐欺等犯嫌，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於辦理貸款時，提交先前由被告江宗榮完成之附表一所示不實文件，供貸款人員審核，附表一所示編號1、2、4至12之人則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依指示辦理並取得之失效定存單；附表一所示編號3、13至16之人則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依指示填載附表一所示之不實資料，或協議由「江媽炒房團」所屬成員製作不實文件後，提交銀行，致附表所示申貸銀行之核貸人員陷於錯誤，而核貸附表一所示1至17之金額與借款人。嗣附表一所示之人取得貸款，或附表二所示之人因之購買上開房地後，被告劉賴偉、劉柏廷即要求附表一、二所示之客戶就未清償屋款部分（房屋售價扣除銀行核貸款項、頭期款），簽訂「無息貸款合約書」向金富公司借款，及簽發該借款金額1.2倍之商業本票（被告劉賴偉、劉柏廷所涉重利罪嫌，均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並另自廖美玲處取得附表所示一、二所示之人之個人印章、不限用途印鑑證明後，明知買家未授權將房屋設定第二順位抵押權予金富公司，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未經買家同意，委由不知情之代書向地政機關辦理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倘2年借款到期買家無力還款，被告劉賴偉、劉柏廷則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房屋拍賣，致附表一、二所示之人喪失房屋所有權等損害。因認被告韓乙綺就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12部分所為，及附表一所示編號13至17部分所為，分別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違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且犯罪所得達1億元以上等罪嫌等語。
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又不受理之判決，得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分別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
　　7條所明定。
三、查本案經公訴人於113年8月27日提起公訴，於同年10月4日繫屬本院，惟被告韓乙綺於本案繫屬本院後之114年1月17日死亡等情，此有起訴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4日新北檢貞愛111偵33132字第1139126515號函上本院收文日期章戳印、被告韓乙綺之個人基本資料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依前開說明，爰就被告韓乙綺被訴部分不經言詞辯論，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娟
　　　　　　　　　
　　　　　　　　　　　　　　　　　　　法　官　王玲櫻
　　　　　　　　　
　　　　　　　　　　　　　　　　　　　法　官　莊婷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旻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附表一：向銀行提出不實文件申請貸款之人及情形
編號 姓名(被告) 提出不實文件內容 申貸銀行 申貸日期 核貸日期 貸款金額 (新臺幣) 1 林璟薇 失效定存單 聯邦銀行 106年9月18日 106年9月29日 1,950萬元 2 王百祿 失效定存單 聯邦銀行 106年10月15日 106年10月31日 1,900萬元 3 洪錦鶴 1、失效定存單 2、偽造之在職證明 3、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薪資 板信銀行 106年8月21日 106年9月5日 1,500萬元 4 孟光恭 失效定存單 台新銀行 106年6月27日 106年7月28日 1,350萬元 5 陳乃立 失效定存單 台新銀行 106年2月23日 106年3月22日 1,945萬元 6 葉純汝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9月11日 106年10月3日 1,500萬元 7 吳宗徽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10月6日 106年11月15日 1,450萬元 8 吳沛玲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8月2日 106年8月22日 1,500萬元 9 林逸昕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8月21日 106年10月12日 1,480萬元 10 李淑娟 (借保人) 失效定存單     11 韓曜安 失效定存單 板信銀行 106年9月8日 106年10月12日 1,400萬元 12 韓君豪 (借保人) 失效定存單      13 陳志豪 1、偽造定存單 2、失效定存單 聯邦銀行 107年5月28日 107年7月2日 1,900萬元 14 蘇信修 1、不實之年度扣繳憑證 2、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 永豐銀行 104年7月17日 104年8月11日 2,634萬元 15 蔡豐覬 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薪資 永豐銀行 105年間 105年7月20日 2,360萬元 16 林晁旭 於申貸書內填載不實職業 永豐銀行 105年4月29日 105年5月27日 2,195萬元 17 蔡慧賢 偽造定存單 土地銀行 108年3月5日 108年4月12日 2,250萬元 總額      2億7,180萬元 
附表二：其餘買家
18 陳筱惠 19 劉月琇 20 劉芯鈴 21 魏偉恩 22 彭萬生 




